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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记 录 

版本号 发布日期 修订内容 

V1.0 2020.09 首次发布 

V1.1 2021.08 

1．修改服务名称为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 

2．修订了“术语表”中“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

定义并新增“文件传输客户端”定义 

3．修订了“3.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所需信息”信

托估值及相关服务对象与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所

需信息相关介绍，新增了批量上传情形的说明。 

4.在“4.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结果反馈”中新增

了非上市股权资产估值结果、SPPI 判断结果与

ECL 计量结果反馈的说明。 

5.修订了“5.业务查询”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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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南根据《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银监发〔2016〕54 号）等有关规定制定，用以指导信

托公司使用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估值及相关服

务功能。 

 

联系信息： 

业务联系时间：工作日 8:30-17:00 

咨询电话：021-68705015, 021-68705026 

业务联系邮箱：business@chinatrc.com.cn 

邮寄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 868 弄保利国际广场 1 号

楼 11 层 业务创新和管理部 

传真：021-6870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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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本指南所引用的词语，除特别说明外，均适用《信托登

记管理办法》（银监发〔2017〕47 号）及中国信托登记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托登记公司”）制定的业务规则中对

其所界定的定义。 

1. 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是指信托登记公司向信托公司

提供的估值、合同现金流量特征（SPPI）判断，预期信用损

失（ECL）计量服务等服务。 

2. 产品管理系统：是指信托登记公司为信托公司提供办

理信托产品发布、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等业务的综合操作系

统。 

3. 系统用户：是指信托公司使用产品管理系统的人员。

根据类型不同，系统用户分为管理员用户和操作员用户。 

4. CA 证书：是指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有限公司（CFCA）颁

布的，包含证书持有者身份信息、公开密钥等相关信息，用

于系统操作过程中确认证书持有者身份的电子文件。 

5.文件传输客户端：是指信托登记公司为信托公司提供

批量上传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所需信息的传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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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开通与取消 

1.1 开通服务 

1.1.1 信托公司使用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应向信托登

记公司申请开通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信托公司申请开通

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即意味着授权信托登记公司对其提供

的数据及全部业务资料进行综合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信托

登记公司独立或委托第三方对上述数据及全部业务资料进

行定价估值、会计核算、收益率曲线、价格指数、市场监测

等方面的统计、研究、分析等。 

1.1.2 信托公司通过产品管理系统使用信托估值及相

关服务，并授权其工作人员成为管理员用户以及操作员用

户，持用户名、登录密码及 CA 证书登录产品管理系统使用

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 

1.1.3 信托公司申请开通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的具体

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

提交书面申请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 

信托公司申请开通服务时，可同步申请开通产品管理

系统操作权限、新增管理员用户以及新增 CA 证书。已开通

产品管理系统操作权限且具备系统管理员用户的，可直接

申请开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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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信托公司申请取消服务的具体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申请取消服务前，应撤销或终止估值

及相关服务所需信息提交流程。 

（2） 信托公司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

提交书面申请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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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公司产品管理系统操作权限、终止所有系统流程、删除

所有系统用户以及注销对应的 CA 证书。 

 

2.2 系统用户以及权限管理 

2.2.1 信托公司开通系统操作权限后，可新增产品管

理系统的系统用户。信托公司可新增一个管理员用户和至

多二十个操作员用户。操作员用户统一由管理员用户进行

管理。 

2.2.2 信托公司申请新增管理员用户的具体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

提交书面申请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 

（2）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

在产品管理系统内新增管理员用户，并通过管理员用户绑

定的手机号、电子邮箱等向其发送用户名和初始登录密码。 

2.2.3 《产品管理系统使用协议》终止后，信托登记

公司将删除信托公司管理员用户，注销其使用的 CA 证书。 

2.2.4 信托公司可申请重置管理员用户登录密码，具

体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

提交书面申请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 

（2）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

重置登录密码，并通过管理员用户绑定的手机号、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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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向其发送重置后的登录密码。 

2.2.5 信托公司可申请变更管理员用户，具体流程如

下： 

（1） 信托公司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

提交书面申请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 

（2）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

办理管理员用户变更手续。 

2.2.6 信托公司管理员用户可在产品管理系统中修改

手机号或邮箱，订阅或退订短信、邮件提醒服务。 

2.2.7 信托公司管理员用户可在产品管理系统中新增、

暂停、恢复、删除操作员用户、重置操作员用户登录密码以

及修改操作员用户信息、为其订阅或退订短信、邮件提醒服

务。 

存在未完成业务流程时，管理员用户不可删除该操作

员用户。 

2.2.8 信托公司管理员用户统一管理操作员用户，并

为其配置录入权限、复核权限和查询权限等操作类权限。三

种操作类权限可执行的操作如下： 

（1） 录入权限：进行申请发起以及修改，估值及相

关服务所需信息的维护； 

（2） 复核权限：对申请进行复核，通过或退回相关

申请，不对申请内容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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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询权限：查看申请内容、申请流程以及申请

进度。 

2.2.9 信托公司操作员用户的三种操作类权限互斥，

管理员用户仅可为一个操作员用户配置一种操作类权限。

操作员用户一旦发起业务流程，其权限不可变更。 

 

2.3 CA 证书管理 

2.3.1 信托公司申请使用 CA 证书时，应确保已与信托

登记公司签署《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 CA 证书使用协

议》（以下简称《CA 证书使用协议》）。 

2.3.2 信托公司申请新增系统用户时，可同步申请新

增 CA 证书，具体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申请新增管理员用户使用的 CA 证书

的，应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提交书面申请

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 

信托公司申请新增操作员用户使用的 CA 证书的，由管

理员用户通过产品管理系统向信托登记公司提交申请。 

（2）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

办理 CA 证书签发手续。 

（3） 信托公司可选择现场或邮寄的方式领取 CA 证

书。选择邮寄方式领取 CA 证书的，办理人收到 CA 证书两

个工作日内，应将签收回执（附表-7）通过邮件或传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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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至信托登记公司。 

2.3.3 信托公司系统用户因忘记密码或密码输入次数

达到限制导致证书被锁定的，可申请重置 CA 证书密码，具

体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申请重置系统用户所使用的 CA 证书

密码的，需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提交书面

申请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 

（2） 信托公司申请重置 CA 证书密码的，应寄回对应

的 CA 证书。 

（3）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

办理 CA 证书密码重置手续。 

（4） 信托公司可选择现场或邮寄的方式领取 CA 证

书。选择邮寄方式领取 CA 证书的，办理人收到 CA 证书两

个工作日内，应将签收回执（附表-7）通过邮件或传真方式

反馈至信托登记公司。 

2.3.4 信托公司根据系统提示需在 CA 证书到期前及

时进行 CA 证书的更新。 

2.3.5 CA 证书更新失败或超期未进行更新的，信托公

司可申请换发 CA 证书，具体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申请换发系统用户所使用的 CA 证书

的，应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提交书面申请

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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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托公司申请换发 CA 证书的，应寄回对应的 CA

证书。 

（3）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

办理 CA 证书换发手续。 

（4） 信托公司可以选择现场或邮寄的方式领取 CA

证书。选择邮寄方式领取 CA 证书的，办理人收到 CA 证书

两个工作日内，应将签收回执（附表-7）通过邮件或传真方

式反馈至信托登记公司。 

2.3.6 信托公司因 CA 证书损坏、丢失、无法正常使用

等时，可申请补发 CA 证书，具体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申请补发管理员用户所使用的 CA 证

书的，应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提交书面申

请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 

    信托公司申请补发操作员用户所使用的 CA 证书的，由

管理员用户通过产品管理系统向信托登记公司提交申请。 

（2）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

办理 CA 证书补发手续。 

（3） 信托公司可选择现场或邮寄的方式领取 CA 证

书。选择邮寄方式领取 CA 证书的，办理人收到 CA 证书两

个工作日内，应将签收回执（附表-7）通过邮件或传真方式

反馈至信托登记公司。 

2.3.7 信托公司申请注销 CA 证书的具体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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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托公司申请注销系统用户所使用的 CA 证书

的，应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提交书面申请

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 

（2） 信托公司申请注销 CA 证书的，应寄回对应的 CA

证书。 

（3）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

办理 CA 证书注销手续。 

 

3．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所需信息 

3.1 一般规定 

3.1.1 信托公司可依据本指南通过产品管理系统提交信

托估值及相关服务所需信息。估值服务涉及的底层资产包

括非标准化债权、附回购特征的资产收（受）益权等固定收

益类资产以及非上市股权等资产。SPPI 判断和 ECL 计量服

务涉及的底层资产包括非标准化债权、附回购特征的资产

收（受）益权等固定收益类资产。 

3.1.2 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所需信息包括估值及相关

服务所需的数据和相关业务文本资料等，具体要求可通过

产品管理系统中资料下载页面获取。 

 

3.2 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所需信息提交 

3.2.1 信托公司可于完成信托产品初始登记当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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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该信托产品估值及相关服务所需信息。 

3.2.2 信托公司上传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所需信息，

经双人复核后提交至产品管理系统。 

信托公司通过产品管理系统上传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

所需信息的，上传完成后即可通过产品管理系统进行复核，

复核通过后视为提交成功；信托公司通过文件传输客户端

批量上传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所需信息的，最晚于上传完

成后的下一个工作日可通过产品管理系统进行复核，复核

通过后视为提交成功。 

3.2.3 信托产品信息发生变化影响信托估值及相关服

务所需信息的，信托公司应及时更新所提交的信托估值及

相关服务所需信息。 

3.2.4 信托公司发现已提交的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所

需信息错误的，应及时进行更正。 

 

4．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结果反馈 

4.1 估值结果反馈 

4.1.1 对于非标准化债权、附回购特征的资产收（受）

益权等固定收益类资产, 基于当日上午 10 时（含）前信托

公司已在产品管理系统提交成功的信息得出估值结果，以

日频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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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对于非上市股权资产，产品管理系统以月/季频

反馈估值报告。 

 

4.2 SPPI 判断结果反馈 

对底层资产为非标准化债权、附回购特征的资产收（受）

益权等固定收益类资产的信托受益权, 基于当日上午 10时

（含）前信托公司已在产品管理系统提交成功的信息一次

性反馈 SPPI 判断结果。 

 

4.3 ECL 计量结果反馈 

对非标准化债权、附回购特征的资产收（受）益权等固

定收益类资产，基于当日上午 10 时（含）前信托公司已在

产品管理系统提交成功的信息得出 ECL 计量结果，以日频

反馈。 

5．业务查询 

5.1 查询操作员 

信托公司具有查询权限的操作员用户可在产品管理系

统中查询该信托公司所提交的全部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业

务流程与产品信息；可在产品管理系统中查询和导出该信

托公司使用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产生的全部信托估值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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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服务结果。 

 

5.2 录入操作员和复核操作员 

信托公司录入操作员和复核操作员用户可查询其处理

的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业务流程、产品信息与所有通过文

件传输客户端上传的信托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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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1. 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因素致使产品管理系统无

法正常提供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信托登记公司不承担任何

责任。 

2. 因常规或紧急的设备与系统维护、维修、升级等情

形致使产品管理系统无法正常提供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信

托登记公司在提前通知或公告的情况下不承担任何责任。 

3. 信托公司对其在产品管理系统中的所有操作承担一

切法律后果。 

4. 信托公司对其提供的数据及全部业务资料的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和有效负责。因其提供的数据或全部业务

资料未能满足上述要求而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信托公司承担。 

5. 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结果仅供参考，不构成信托登

记公司对信托产品持续合规情况、投资价值及投资风险的判

断或者保证。 

6. 信托公司同意信托登记公司对其提供的数据及全部

业务资料进行综合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信托登记公司独立或

委托第三方对上述数据及全部业务资料进行统计、研究、分

析等，信托登记公司不因此等行为承担侵权责任及任何其他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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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则 

 

1. 本指南由信托登记公司负责解释。信托登记公司有

权根据业务实际发展情况不定期更新本指南。 

2.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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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材料清单 

信托公司新增产品管理系统用户及办理信息维护等事

项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均需加盖公章，信托登记公司另有规

定的除外。 

一、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的开通与取消 

(1) 《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申请表》（附表-1）； 

(2) 有效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4) 法定代表人对办理人的授权委托书（附表-5）； 

(5) 办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二、系统使用 

1.新增管理员用户： 

(1) 《产品管理系统开通及管理员帐号设置申请表》（附

表-2）； 

(2) 有效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4) 办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5) 法定代表人对办理人的授权委托书（附表-5）； 

(6) 管理员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7) 法定代表人对产品管理系统管理员用户的授权委托

书（附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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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员用户 CA 证书新增： 

(1) 《产品管理系统 CA 证书申请表》（附表-3）； 

(2) 有效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4) 法定代表人对办理人的授权委托书（附表-5）；  

(5) 办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3.重置管理员用户的登录密码： 

(1) 《产品管理系统开通及管理员帐号设置申请表》（附

表-2）； 

(2) 有效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4) 法定代表人对办理人的授权委托书（附表-5）； 

(5) 办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4.变更管理员用户： 

(1) 《信托公司管理员变更申请表》（附表-4）； 

(2) 有效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4) 管理员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5) 法定代表人对变更后的管理员的授权委托书（附表

-6）； 

(6) 法定代表人对办理人的授权委托书（附表-5）； 

(7) 办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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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换发/注销 CA 证书/重置 CA 证书密码： 

(1) 《产品管理系统 CA 证书申请表》（附表-3）； 

(2) 有效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4) 法定代表人对办理人的授权委托书（附表-5）； 

(5) 办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6) 对应的 CA 证书。 

6.补发管理员用户 CA 证书： 

(1) 《产品管理系统 CA 证书申请表》（附表-3）； 

(2) 有效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4) 法定代表人对办理人的授权委托书（附表-5）； 

(5) 办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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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编号_______ 

 

 
 

       

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申请表 

基本信息 

申请机构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有效期  

业务信息 

业务类型 □开通服务              □取消服务 

申请理由  

办理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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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编号_______ 

 

 
 

  
 

    

产品管理系统开通及管理员帐号设置申请表 

基本信息 

申请机构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有效期  

新增管理员用户 

姓名  

身份证明文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 □外国护照 □港澳居民居住证 

□台湾居民居住证  □其他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绑定手机号  绑定邮箱  □订阅短信 □订阅邮件 

机构联系地

址及邮编 
 

管理员用户密码重置 

用户名  

办理人信息 

办理人姓名  

办理人身份证明文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 □外国护照 □港澳居民居住证 

□台湾居民居住证 □其他 

办理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本机构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业务规

则，依据《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指南》使用产品管理系

统参与相关业务。 

本机构对本表中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有完全的法律

责任。 

申请机构公章 

办理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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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编号_______ 

 

 

       

 

产品管理系统 CA 证书申请表 

基本信息 

申请机构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有效期   

业务信息 

申请事项 □证书新增 □证书注销 □证书补发 □证书换发  □密码重置 

用户名  证书编码*  

用户名  证书编码  

用户名  证书编码  

用户名  证书编码  

用户名  证书编码  

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邮寄（采用邮寄方式交付过程中的风险由申请人承担） 

收件人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联系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办理人信息 

办理人姓名    

办理人身份证明文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 □外国护照 □港澳居民居住证 

□台湾居民居住证 □其他 

办理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本机构已明确了解 CA 证书的法律效力、CA 证书的功能、使用范围、使用方

式、密钥管理以及丢失 CA 证书的后果和处理措施、法律责任等信息。 

本机构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业务规

则，依据《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指南》使用产品管理系

统参与相关业务。 

本机构对本表中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有完全的法律

责任。 

申请机构公章 

办理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1. “证书新增”无需填写“证书编码”。 

 2. 如需办理多个申请事项，需分别填写申请表，每份申请表均需加盖公章。 

 3. 如为多于 5 个用户办理同一申请事项时，可同时提交多份本申请表，无需重复填

写基本信息以及联系信息。每份申请表均需加盖公章。 

4.管理员用户名为“机构代码+000”，如 D10001000。机构代码见机构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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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编号_______ 

 

 
      

 

 

信托公司管理员变更申请表 

基本信息 

申请机构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有效期  

变更信息 

变更前 

姓名  

身份证明文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 □外国护照 □港澳居民居住证 

□台湾居民居住证  □其他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绑定手机号  绑定邮箱  □订阅短信 □订阅邮件 

机构联系地

址及邮编 
 

变更后 

姓名  

身份证明文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 □外国护照 □港澳居民居住证 

□台湾居民居住证  □其他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绑定手机号  绑定邮箱  □订阅短信 □订阅邮件 

机构联系地

址及邮编 
 

联系信息 

办理人姓名    

办理人身份证明文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 □外国护照 □港澳居民居住证 

□台湾居民居住证 □其他 

办理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本机构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业务规

则，依据《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指南》使用产品管理系

统参与相关业务。 

本机构对本表中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有完全的法律

责任。 

申请机构公章 

办理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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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5                              编号_______ 

 

业务办理授权委托书 

 

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 

兹 授 权 _______（ 证 件 类 型 ： ________证 件 号 码 ：

_______________）自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_____年

_____月_____日前往贵司办理信托估值及相关服务相关手

续。本授权委托书自委托人加盖公章、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

字或盖法定代表人名章、被授权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委托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名章）：  

 

                         被授权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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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编号_______ 

 

产品管理系统管理员授权委托书 

 

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 

兹 授 权 _______（ 证 件 类 型 ： ________证 件 号 码 ：

_______________）在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至_____年

_____月_____日期间为我公司产品管理系统管理员，按照

《产品管理系统使用协议》的要求使用贵司产品管理系统，

本机构愿意承担用户管理产生的风险。本授权委托书自委托

人加盖公章、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法定代表人名章、

被授权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委托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名章）： 

 

                        被授权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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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编号_______ 

 

产品管理系统 CA 证书信息确认单 

基本信息 

申请机构全称   

申请日期  

证书信息 

申请事项 □新增证书  □补发证书  □换发证书  □密码重置 

用户名  证书编码  

用户名  证书编码  

用户名  证书编码  

用户名  证书编码  

用户名  证书编码  

签收人信息 
签收人姓名： 

签收地址： 

 

--------------------------------------------------------------------------- 

编号_______ 

产品管理系统 CA 证书签收回执 

 

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 

我司已于____年__月__日收到贵司发放的 CA 证书，并

确认 CA 证书信息确认单内容准确。 

 

签收人签字：        

                                机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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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8 
 

信托公司机构代码 
信托公司名称 机构代码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01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02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03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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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D10040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 


